《海南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管理办法》政策解读

出台背景及必要性

住房公积金制度作为我国住房制度改革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制度安排，在设计之初主要是为了解决城镇单位职工的住房问题。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和互联网科技的广泛应用，当前我国以个体经营、自由职业、非全日制等新业态灵活就业群体有2亿人之多，而我省也约有300万灵活就业群体，该群体也尚未建立住房公积金制度。
为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作用，2021年开始住建部陆续在重庆、成都、广州、深圳、苏州、常州、武汉、济南、青岛、昆明、湖州、包头、晋城13个城市开展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工作，除13个试点城市外，其他城市也陆续出台相关制度办法。我省虽然已开展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提取与贷款业务，但存在制度支撑不够、社会知晓率不高、覆盖灵活就业人群不广等问题，为落实好住建部工作要求，更好支持自贸港百姓解决住房问题，出台《海南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
政策依据

《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若干具体问题的指导意见》（建金管〔2005〕5号）第一条明确“城镇个体工商户、自由职业人员可申请缴存住房公积金，月缴存额的工资基数按照缴存人上一年度月平均纳税收入计算。”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国发〔2021〕29号）第九条第三款指出“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和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

（三）《“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发改社会〔2021〕1946号）第四章第一节指出“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覆盖范围，多措并举促进单位依法缴存，鼓励灵活就业人员参与住房公积金制度”。
（四）住建部监管司《关于印发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政策措施的通知》提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政策工具箱。
主要内容

《办法》共六章33条，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则”说明了制定本《办法》目的依据、灵活就业人员定义、适用范围、缴存原则以及管委会与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的职责范围。
第二章“缴存”规定以签订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使用协议方式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对缴存基数与比例范围、基数与比例调整、缴存身份转化、计息以及转移接续等相关内容做出规定。
第三章“提取”主要对提取做出相关规定，明确提取使用范围与使用条件。
第四章“贷款”主要对贷款办理、逾期管理及失信惩戒等做出相关规定，重点明确贷款对象、申请条件、还款方式等内容，并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处置方式进行说明。
第五章“政策支持”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可享受个人所得税依法扣减、缴存补贴的政策支持，同时明确缴存补贴的标准和管理规定。
第六章“附则”明确《办法》的解释部门、施行时间及文件有效期限。
涉及范围

年满16周岁以上且未达法定退休年龄，在本省以个体经营、非全日制、新业态等方式就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灵活就业人员，可按照《办法》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与使用业务。
注意事项

《办法》施行后，灵活就业人员须缴存满12个月方可申请办理公积金贷款。《办法》实施前仍可执行连续缴存满6个月申请贷款的规定，存量灵活就业缴存人员应结合实际情况，合理安排办理时间。

《办法》施行后，灵活就业缴存人员连续4个月未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系统将自动终止其缴存业务，灵活就业人员应确保付款银行卡账户正常且余额充足，以避免扣款不成功导致缴存业务被终止。
惠民利民举措

灵活就业人员按照国家规定的范围和标准缴纳的住房公积金，依据国家税收相关规定在计算个人所得税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

灵活就业人员按月、按季连续缴存满12个月或按年缴存资金留存满12个月且未办理公积金贷款的，对12个月的累计缴存额按年利率1%计提缴存补贴至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连续补贴3年，已补贴的缴存额不重复补贴。
灵活就业人员在我省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在终止缴存满半年后可全额提取本人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的住房公积金。
灵活就业人员在本省行政区域内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符合首套或二套公积金贷款认定标准的，按照《办法》规定申请办理。
新旧政策差异

缴存方式差异

《办法》实施前，灵活就业人员只能按月缴存住房公积金；《办法》实施后，为更好满足灵活就业人员收入特点，除可按月缴存外，还可按季、按年方式灵活缴存。
贷款政策差异

《办法》实施前，灵活就业人员连续足额缴存满6个月可申请公积金贷款。《办法》实施后，灵活就业人员申请公积金贷款时应满足“已连续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12个月（含）以上，并且缴存账户为正常状态”的条件。
提取政策差异

《办法》实施前，灵活就业人员只有符合购建住房、偿还住房贷款本息、租住自住住房、退休、死亡等情形才能提取住房公积金。《办法》实施后，除可按实施前情形提取外，在我省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在终止缴存满半年后可全额提取本人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的住房公积金。
中断缴存处理

《办法》实施前，对灵活就业人员中断缴存未做明确规定。《办法》实施后，对连续4个月未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系统将自动终止其缴存业务。

缴存补贴政策差异

《办法》实施前，灵活就业人员缴存没有补贴政策；《办法》实施后，灵活就业人员连续缴存满12个月且无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可对12个月的累计缴存额按1%年利率予以补贴，连续补贴3年，已补贴过的不再补贴。
问题解答

问题一：我省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范围。

答：年满16周岁以上且未达法定退休年龄，在本省以个体经营、非全日制、新业态等方式灵活就业，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或视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各类人员，均可自愿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在本省灵活就业的港澳台人员，拥有永久居留权或取得工作许可的外籍人士，可参照本办法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

问题二：灵活就业人员通过哪些渠道申请办理缴存？

答：灵活就业人员可通过“海易办”手机APP、海南省政务服务网线上渠道申请办理，也可在我省各市县住房公积金服务大厅、各市县政务服务中心住房公积金窗口申请办理。

问题三：灵活就业人员的月缴存额如何确定？

答：灵活就业人员的月缴存金额为缴存基数乘以缴存比例，其中，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参照我省单位缴存职工标准，在规定的范围内自行选择。缴存基数不低于所在市县最低月工资标准，不高于所在市县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三倍；缴存比例不低于10%，不高于24%。

例：以海口市为例，当前最低缴存基数为1830元，最高基数为25641元，海口地区的灵活就业人员在此区间内可根据自身收入情况自主选择缴存基数进行缴存。比如选择缴存基数6000元，缴存比例为10%，则月缴存额为600元；选择缴存基数10000元，缴存比例为20%，则月缴存额为2000元。
但需要注意的是，灵活就业人员的缴存基数未超过本人所在市县上一年度在岗职工月平均工资的（目前海口地区上一年度社平工作为8547元），无需提供收入证明材料，超过的应提供收入流水或纳税证明材料。

问题四：灵活就业人员缴存住房公积金有哪些方式？

答：灵活就业人员采用委托代扣的方式进行缴存，由公积金管理局按灵活就业人员开户起始缴存的当月起扣缴，每个月20日为固定扣缴日，无需人工转账汇款，开户之前月份不予补缴。

灵活就业人员根据自身收入情况，可选择按月、按季或按年三个不同频率缴存。选择按月缴存的，每月扣缴当月缴存额；按季度的，一次性扣缴3个月缴存额，后续每3个月扣缴一次；按年度的，一次性扣缴12个月缴存额，后续每12个月扣缴一次。

问题五：灵活就业人员付款银行账户资金不足导致当月划款失败的，能否会补扣？

答：灵活就业人员开户缴存后，应按时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因账户余额不足、账户被冻结等原因在约定扣缴日扣缴失败，或开户缴存时间已超过当月扣缴日的，将自动延续至下个月的扣缴日对累计欠缴金额一次性扣缴，连续4个月扣缴不成功的，将自动终止缴存，欠缴金额不予补缴。

问题六：灵活就业人员能否调整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

答：灵活就业人员可根据实际收入水平变化，在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及缴存比例规定范围内，每个自然年度可申请调整一次。

已办理公积金贷款的灵活就业人员，调整后的月缴存额不应低于申请公积金贷款时的月缴存额或月还款额。

问题七：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公积金有利息吗，还有其他优惠措施？

答：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自存入个人账户之日起按照国家规定的利率计息，其利率与单位职工一致，年化利率为1.5%。

而且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住房公积金享有额外的缴存补贴。即灵活就业人员按月、按季连续缴存满12个月或按年缴存资金留存满12个月，对12个月的累计缴存额按年利率1%计提缴存补贴至个人住房公积金账户。

缴存补贴期限最长为3年，已补贴的缴存额不重复补贴；已办理住房公积金贷款或累计缴存不满12个月的，不享受缴存补贴。
例：灵活就业人员月缴存额1000元，连续缴存满12个月后，其累计缴存额为12000元，则计提缴存补贴为120元；若连续缴存满3年，则可累计补贴360元。
问题八：灵活就业人员符合什么条件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

答：灵活就业人员符合购买自住住房、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偿还住房贷款本息、租房、退休、死亡等提取情形的，可按照本省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定，办理住房公积金提取业务。

此外，还有一条专门为灵活就业人员开展的灵活提取政策，即灵活就业人员在我省无未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在终止缴存满半年后可全额提取本人以灵活就业人员身份缴存的住房公积金。

问题九：灵活就业人员在公积金贷款方面与单位职工有何区别？

答：灵活就业人员申请公积金贷款的期限、利率、还款能力计算标准、贷款额度、办理流程、贷款担保及贷后管理等事项与单位职工一致，但需要注意的是，灵活就业人员申请贷款时，应已连续缴存住房公积金12个月（含）以上，且缴存账户为正常状态，其中：从本省单位缴存转为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连续缴存时间可合并计算；从异地缴存转为我省灵活就业人员缴存的，连续缴存时间可合并计算，同时还应满足在我省连续足额缴存6个月（含）以上。

问题十：灵活就业人员办理公积金贷款后，如何偿还贷款本息？

答：灵活就业人员使用公积金贷款（含组合贷款）的，住房公积金贷款应采用对冲方式偿还公积金贷款本息；公积金贴息贷款或商业性住房按揭贷款应采用约定提取方式偿还贷款本息。若月还款额超出借款人月缴存额的，超出部分可从其还款银行账户中划扣。

问题十一：灵活就业人员办理公积金贷款后停缴公积金或不按时偿还住房公积金贷款有什么处理规定？

答：灵活就业人员存在办理公积金贷款后停缴、逾期还款等失信行为的，省公积金管理局有权按照海南省住房公积金信用管理有关规定实施失信评价管理，并向海南自由贸易港信用信息平台推送失信信息，适时开展联合惩戒。同时，对连续逾期还款的，我局将采取短信、电话、上门、划扣保证金等方式进行催收，连续逾期达到6个月（含）以上的将提起司法诉讼。
问题十二：灵活就业人员找到工作单位后，灵活就业缴存账户如何处理？

答：灵活就业人员在省内找到工作单位后，应先终止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再由工作单位为其办理职工缴存；职工在外省工作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应先终止本省灵活就业人员缴存后，再申请将其灵活就业人员账户转移至外省账户接续缴存。

